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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室【ED03】作業程序說明表 

項目編號 ED03 

項目名稱 月退休金、月撫卹金、月撫慰金核發 

承辦單位 人事室 

作業程序

說明 

一、 查驗作業 

每月月底以前，至全國公教人員退休撫卹整合平臺(以下簡稱退

撫整合平臺)核對或更新領受人相關資料，並於每月十二日以後

，至退撫整合平臺確認領受人有無喪失或停止領受定期退撫給

與等情形；有喪失或停止領受定期退撫給與情形者，應於每月

十九日以前，於退撫整合平臺執行停發註記。 

二、發放作業 

（一）審核領受人領受資格無誤後，至退撫整合平臺列印發放清冊：

按月繕製發放清冊。 

（二）至本校請購系統，登錄資料。 

（三）核發日期：應於每月一日將定期退撫給與直接撥入領受人指定

之國內金融機構帳戶或專戶。遇假日而金融機構作業未能配合

，致無法於當日發放時，於假日後第一個上班日發放。 

三、辦理核銷： 

檢附印有浮水印之發放清冊、金融機構匯款成功憑證及機關收據

，向教育部辦理核銷作業。 

控制重點 一、經查驗有喪失、停止、暫停發給等情形之一者，應即停止或暫停

發給退撫給與。 

二、核發日期：每月一日將定期退撫給與直接撥入領受人指定之國內

金融機構帳戶或專戶。遇假日而金融機構作業未能配合，致無法

於當日發放時，於假日後第一個上班日發放。 

三、辦理核銷作業，應檢附印有浮水印之發放清冊。 

四、退撫給與發給後，如遇公教人員俸給調整者，應於下一期發給

時，補足差額並調整發給金額。  

法令依據 一、公務人員退休資遣撫卹法暨其施行細則、公立學校教職員退休資

遣撫卹條例暨其施行細則。 

二、公務人員定期退撫給與查驗及發放辦法、公立學校教職員定期退

撫給與查驗及發放辦法。 

使用表單 一、國立臺東大學發放公教人員或遺族之匯款明細。 

二、國立臺東大學預借公款請示單。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Content.aspx?PCODE=S0080002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Content.aspx?PCODE=S0080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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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室【ED03】作業流程圖 

月退休金、年撫卹金、月撫慰金核發作業 

 

 

進入全國公教人員退休撫卹

整合平臺 

查證領受人員資格 

機 關 首 長 核 定 

每月定期上網核對更新

領受人資料及確認 
準備 

是否正確 

 

查證並更正資料 

人事室 

否 

繕製月退休金、月撫卹金、月撫慰

金發放清冊 

人事室 

是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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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月一日將定期退撫給與直接撥入領受人指定之國內金融機構帳

戶或專戶。遇假日而金融機構作業未能配合，致無法於當日發放

時，於假日後第一個上班日發放。 

總務處(出納組)、主計室 

A 

結束 

檢具發放清冊、金融機構匯款成功

憑證影本及收據向教育部請款歸墊 

人事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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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室【ED03】控制作業自行評估表 

 

評估單位：人事室 

作業類別(項目)：月退休金、年撫卹金、月撫慰金核發作業 
評估期間：○○年○○月○○日至○○年○○月○○日 

  評估日期：  年  月  日 

評估重點 

評估情形 部分落實/未

落實/不適用

情形說明 

改善措施 
落實 

部分

落實 

未落

實 

不適

用 
其他 

一、作業流程有效性 

(一)作業程序說明表及作業流程圖之製作是

否與規定相符。 

(二)內部控制制度是否有效設計及執行。 

       

二、查驗作業 

(一)每月月底以前，至全國公教人員退休撫

卹整合平臺(以下簡稱退撫整合平臺)核

對或更新領受人相關資料，並於每月

十二日以後，至退撫整合平臺確認領

受人有無喪失或停止領受定期退撫給

與等情形；有喪失或停止領受定期退

撫給與情形者，應於每月十九日以前

，於退撫整合平臺執行停發註記。 

(二)是否使用退撫整合平臺查驗領受人情

形，作為發放參考。 

(三)領受人行蹤不明或無法聯繫、因案逃亡、

藏匿或被通緝等事由時，應主動暫停發

放退撫給與，並通知臺灣銀行一併暫停

發放優惠存款利息。 

       

三、發放作業 

(一)每月一日將定期退撫給與直接撥入領受

人指定之國內金融機構帳戶或專戶。遇

假日而金融機構作業未能配合，致無法

於當日發放時，於假日後第一個上班日

發放。 

(二)是否檢附印有浮水印之發放清冊辦理核

銷。 

       

填表人：               複核：                  單位主管： 

註： 

1. 機關得就 1 項作業流程製作 1 份自行評估表，亦得將各項作業流程依性質分類，同 1 類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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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流程合併 1 份自行評估表，將作業流程之控制重點納入評估。 

2. 各機關依評估結果於評估情形欄勾選「落實」、「部分落實」、「未落實」、「不適用」或「其

他」；其中「不適用」係指評估期間法令規定或作法已修正，但控制重點未及配合修正

者；「其他」係指評估期間未發生控制重點所規範情形等，致無法評估者；遇有「部分落

實」、「未落實」或「不適用」情形，於改善措施欄敘明需採行之改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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